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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扩散

劳资关系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最富于冲突性的社会关系之一。 虽然雇主和雇员

之间存在一些共同的利益,但他们的目标之间具有冲突性:工人想获得的是高工资和

就业保障,而雇主追求的是利润。淤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在和雇主

谈判时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 但如果劳动者团结起来,以整个团体的名义推举代表与

雇主谈判,其弱势地位将得到改变。 通过集体谈判,雇主在企业内部的权力被削减,而
工人的权力则相对增强。于 这样,集体谈判是工人在劳资关系中改善自身弱势地位的

主要手段。 英国学者西德尼·韦布( 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揭示了集体谈判在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价值。盂

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一些国家开始推动集体谈判立

法,规定集体合同具有法律效力。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集体合同立法的国家,早
在 1904 年就制定了有关集体合同的法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法国、瑞士

等相继制定了集体合同法。榆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劳工关系法

案》,由国家赋予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并明确地鼓励集体谈判。虞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制定和修改劳动法时对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做了专门的

规定。
二战后,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下,集体谈判成为国际劳工标准中的“核心标准冶

之一。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集体谈判是适用于雇主或雇主组织为一方,工人组

织为另一方,双方就以下的目的所进行的所有谈判:(1)确定工作条件和就业条件;
(2)调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3)调整雇主组织与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愚 国际劳

工标准体现这一权利的公约主要有两个:一个是 1948 年的《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公

约》(第 87 号公约),另一个是 1949 年的《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公约》(第 98 号公约)。
第 98 号公约第 4 条规定:“必要时应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鼓励和推动在雇主或雇主

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最广泛地发展与使用集体合同的自愿谈判程序,以便通过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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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就业条款和条件。冶截至 2014 年 1 月,已有 152 个国家批准了第 87 号公约,已

有 163 个国家批准了第 98 号公约。

当然,目前仍有一些重要国家没有批准这两个基本劳工公约,比如美国、中国、印

度、韩国等。 但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

施》,即使尚未批准国际劳工公约,仅从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这一事实出发,所有成

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

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淤 比如,美国并没有批准这两个公约,但工

人的集体谈判权利在国内立法中得到了体现。 作为国际制度中的“新手冶,中国、印

度、韩国等非西方国家对批准这两个公约持有相当审慎的态度,但也会基于自身的需

要把公约的主要内容纳入到本国的法律体系中。 比如,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积极

发展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建立了国家层次的三方委员会和企业层次的工厂劳资委员

会制度。于

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当然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劳资纠纷问题的数点建议》中就指出解决

劳资纠纷的形式应该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盂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1949 年 11 月发布了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对集体合同的内容、原则、

手续、期限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1950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无论

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私营企业,工会都有权代表工人签订集体合同。榆 但在 1956

年以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集体合同制度逐渐停止实施。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在中国开始恢复和发展,但此时

集体谈判的国内外环境与建国初期相比有两个基本的不同。 其一,就国内而言,与建

国初期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运动轨迹不同,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随着劳资关系逐渐成为主导型的劳动关系形式,集体谈判在劳动

关系的治理中具有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其二,就国际而言,集体谈判已经不再单纯

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手段,而是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都认可的国际劳工标准。 随

着集体谈判在国际制度层次上的法律化,中国集体谈判制度的重建必须考虑和借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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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国际劳工标准。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集体谈判被称为“集体协商冶。 《工会法》、《劳动法》、

《集体合同规定》都就集体协商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规定,其内容同国际劳工标准相似。

199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

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

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199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

集体合同的主体、内容、订立程序、审查、生效条件、效力、争议处理和无效时的赔偿责

任,其中第 33 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

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冶为配合

《劳动法》的实施,劳动部于 1994 年 12 月发布了《集体合同规定》。 2001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后的《工会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以及实行企业化

管理的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2004 年 1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

了新的《集体合同规定》,使集体谈判制度更具可操作性。淤

在集体谈判制度对劳资关系的约束力上,国内法律规定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仍有

刚性不足的问题。 在《劳动法》和 1992 年的《工会法》中,集体合同的签订用“可以冶而

不是用“有权冶来规定。 按照法理学的解释,“可以冶表示的是一种任意性权利,当事人

可以为,也可以不为。于 2001 年的《工会法》删除了“可以冶一词,其规定既可以理解为

工会“有权冶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又可以理解为工会“应当冶代表工人进行集体协

商。 虽然 2001 年《工会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仍不够明晰,但比《劳动法》和 1992

年《工会法》都有了显著进步。盂 总体而言,国内法中有关集体谈判的规定越来越接近

国际劳工公约。 有学者认为“中国距批准 98 号公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将来条件成

熟时是可以加以批准的冶。榆

随着集体谈判在立法层面上的确立和发展,集体谈判开始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重

要现实手段。 1995 年,江苏省昆山市总工会在全国率先抓住机遇,在日本独资的牧田

有限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工资集体谈判。 此后,进行集体谈判的企业越来越多。虞 近年

来在各级政府和工会的大力推动下,劳资双方签署的集体合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覆

盖率上都显著提高。 如表 1 所示,从 2005 年到 2010 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数从 7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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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增加到 140. 7 万份,覆盖企业从 137. 8 万个增加到 243. 8 万个,覆盖职工数从

10384. 0 万增加到 18465. 1 万。

表 1摇 中国集体合同的增长

年份 集体合同数 覆盖企业数 覆盖工人数

2005 754000 1378000 103840000

2006 862000 1538000 112455000

2007 975000 1704000 128237000

2008 1107000 1908000 149535000

2009 1247000 2112000 161964000

2010 1407000 2438000 184651000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国工会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作为一项基本的劳动权利,集体谈判权利与“团结权冶、“争议权冶一起构成了“劳

动三权冶。 尽管中国工人“不愿谈冶、“不敢谈冶、“不会谈冶的现象非常普遍,集体谈判

的法律与制度框架仍会成为中国工人维护自身劳动权利的重要工具。 正如傅华伶指

出的,面对劳工权益缺失的问题,重要和迫切的是“首先通过立法在中国建立集体谈

判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冶。淤 因此,即使集体谈判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障碍与问题,集体

谈判制度在中国的扩散在劳动关系治理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和政策扩散的结果,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也给我们带来

了理论上的困惑。 一方面,作为核心的集体劳动权利,“劳动三权冶在国际劳工公约中

彼此是相互联系的,但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扩散并没有伴随与“团结权冶密切相关

的多元工会的发展,中国仍然坚持单一工会制。 因此,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并

非国际规范和政策的完全扩散。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没有因为对多元工会的顾虑而

降低对集体谈判立法的热情,多年来一直自上而下地积极推动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说,集体谈判在中国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扩散。 那么在单一工会制的国内

制度环境中,集体谈判制度是如何实现扩散的? 鉴于国际政策扩散的既有文献对此不

能提供很好的回答,本文在历史制度主义文献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新的概念框架来说明

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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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摇 国际政策扩散中的制度转换:一个概念框架

政府的政策创新并非总是在各个政府彼此独立决策的情况下进行的。 当某个

政府关于是否采用某项政策创新的决定受到了其他政府在先前所做出的选择的影

响时,就发生了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 政策扩散既可以发生在一国之内各层次

的地方政府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后者即为国际政策扩散。 简单地说,
国际政策扩散是指某一国家内的政府决策受到了其他国家先前政策选择的系统性

限定(有时通过国际组织甚至私人行为体或私人组织的居间作用)。淤 作为政策扩散

研究在政治学各个次领域中“扩散冶的结果,国际政策扩散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越来

越多的兴趣。
与比较政治学中政策扩散研究的单一路径不同,国际政策扩散研究具有两种不同

的文献脉络。 基于对观念和身份的优先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文献很早就

探索了规范的国际扩散并强调了社会化的作用。 比如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鄄
more)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负责科学政策的国家科层组织创立之间的关系为例说明

了国际组织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传授冶作用。于 此外,由于国内政府间政策扩散与国

际政策扩散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在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中更早发展起来的扩散

理论也被大量应用于对国际政策扩散的分析。 比如理性主义者贝丝·西蒙斯(Beth A.
Simmons)和杰弗里·加勒特(Geoffrey Garrett)等人在探讨经济自由化等政策的国际

扩散时强调了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四种机制在政策扩散中的作用。盂 近年来,随着

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的相互借鉴,国际规范扩散的研究和将政策扩散理论应用于

国际情境的研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榆

毫无疑问,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政策扩散的既有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知识进

步,但仍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现有的文献大都将国际扩散看作是一个二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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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结果要么是完全扩散,要么根本没有扩散。 多数文献主要致力于解释为什么一

些国际规范和政策会扩散。淤 为了避免由此造成的选择性偏见,埃特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号召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把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际规范和政

策没有扩散。于 但是,国际扩散的实际结果往往会落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借用索林根

形象的比喻,国际扩散的大多数结果既非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应声而倒(完全扩散),也

非像防火墙那样坚不可摧(根本没有扩散)。 在完全扩散和根本没有扩散之间的中间

类型应该值得深入探索。

第二,现有的文献没有充分关注国内制度在国际政策扩散中的作用。 “结构-诱

致均衡(structure鄄induced equilibrium)冶的概念已经表明了政治制度在决定政策结果

上的作用。盂 如果不考虑国内制度,国际政策扩散将不会产生稳定的均衡结果。 当

然,新近的文献已开始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鄄

field)和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系统探讨了特惠贸易协定的扩散与政权类

型的关系。榆 但民主 /威权的政权类型划分仅仅是国内政治制度的一个维度,国内制

度对国际政策扩散的影响仍需要置于更大的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

鉴于以上两个方面的不足,本文将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来说明国际

政策扩散在完全扩散和没有扩散之间的中间类型以及国内制度在形成这一中间类型

上的作用。 众所周知,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一起构成

了政治学中的三大制度分析路径。虞 但与后两种路径相比,历史制度主义在国际关系

学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愚 尽管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国际制度变迁时仍需要进一

步地提炼其概念工具及其经验对应性,这一研究路径在分析国内制度变迁上的既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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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工具仍可以很好地描述和解释国际政策扩散的国内结果。
历史制度主义用于描述和解释制度变迁的最主要概念工具是路径依赖。 从广

义上讲,路径依赖是指“在较早时点上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在较晚时点上发生的事件

的可能结果冶。 从狭义上讲,“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

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

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冶。淤 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具体说明了使政治生

活领域具有路径依赖趋向的相互联系的四个主要方面:(1)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2)
制度的高度密集性;(3)使用政治权威扩大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4)政治内在的复杂

性和不透明性。于 因此,政治选择的逆转非常困难,国内政治制度也具有了相当的稳

定性。 在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一些国际规范和政策即使符合很大一部分国内行

为体的偏好,也难以得到接受和采纳。 这也就是一些国际规范和政策难以扩散的主

要原因。
路径依赖可以很好地说明制度的稳定性。 但即使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路径依

赖特征,制度也依然会在一定条件下发生显著的变迁。 对此,历史制度主义使用“断
裂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冶的概念工具来分析这种制度变迁。 制度在经历了

长时期的稳定后会在某一时刻被危机所打断,从而发生了制度的变迁,而危机过后

制度重新走向巩固。 正如这一制度变迁模型的提出者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Krasner)所指出的:“制度变迁是突发的和剧烈的,而非持续的和边际的冶。盂 当既有

的公共政策在新的国内或国际环境中面临重大的危机时,政策扩散最有可能发生。 在

这个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可以用来在时间序列上揭示政策得以实现国际扩散的关键

节点。
这样,路径依赖和断裂均衡两个概念在制度稳定和制度变迁之间划定了明确的界

限。 随着历史制度主义的新发展,一些学者对这种二分法提出了批评:“有时候,制度

变迁是突发的而且是剧烈的。 但是,制度是如何选择这种方式而排除其他可能的变迁

方式,甚至于制度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演化的最典型的方式,我们都没有清晰洞

悉。冶榆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能够以微妙的但也依然重要的方式发生各种渐进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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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提出的“制度转换(institutional conversion)冶就是

一种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

根据西伦的界定,制度转换是指制度原本被用来实现一组目标,现在却被用来实

现其他的目标。淤 随着环境的变化,面对新问题的行为体会以新的方式运用既有的

制度或使既有的制度服务于新的目标。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阿根廷联邦主义的演变。

阿根廷的联邦主义起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主导内陆省份的制度设计。 但随着时

间的演变,内陆这些弱的省份却反过来运用联邦主义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踩在脚

下。 这样,本来是霸权式的联邦主义演变为多元联邦主义。 另一个例子是在战时条

件下发展的制度安排被用来实现和平时期的目标。 比如,在二战期间一些军事生产

制度在战后就转换为积极的产业政策。于作为劳工政治专家,西伦详尽考察了德国职

业培训体系的演化。 为了对抗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领导的劳工运动,德意志帝国国

内保守的政治势力试图扶植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以平衡现代产业工人的力量。 1897

年《手工业保护法》为组织化的手工业部门所控制的学徒培训创立了一个制度框架。

这一立法当然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对。 但到了魏玛时期,随着工业部门的联合

与合并,工会转而成为企业在厂培训的倡导者并完全参与到这一职业培训体系的管

理之中。盂 这样,职业培训体系在新的环境中被用于实现新的目标,从而发生了制度

转换。

描述和解释制度变迁的上述概念工具反映了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认识

日益趋向具体化。 作为国际政策扩散的国内结果,制度变迁并不一定表现为国际

规范和政策对旧有的国内制度的完全替代。 实际上,国内政治行为体可以运用旧

的国内制度来实现与国际规范和政策相一致的新目标,从而出现了国际政策扩散

中的制度转换。 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创立国际规范和政策所要求的新制度,

这一结果并非完全扩散。 但同时由于旧的制度被改造为履行新功能的制度,这一

结果也并非没有扩散。 这样,我们可以运用制度转换来说明国际扩散两个极端之

间的一种中间类型。

在政治行为体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政策扩散的实际结果将主要取决于国内

结构和制度。 正如埃特尔·索林根所指出的,国内结构与制度过滤了那些趋向同质性

·621·

摇 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
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試

淤

于
盂

Kathleen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冶 in James Ma鄄
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鄄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28.

Kathleen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冶 p. 229.
凯瑟琳·西伦:《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经济学》,第 36-81 页。



摇 2014 年第 7 期

的扩散效应。淤 比如,由于国内结构和制度的差异,欧盟模式在其正式成员国、候选成

员国以及邻国的扩散中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制度和行为结果。于 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

国际政策扩散的不同结果将取决于国际规范和政策与国内结构安排之间的“制度互

补性(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冶。 所谓“制度互补性冶,是指一种制度的存在(或

效率)增加了另一种制度的报酬(或效率)。盂 正如西伦所指出的:“从历史上来看,对

于一个领域中特定的制度安排而言,如果在相邻领域存在着与之兼容或匹配的制度安

排,那么将会提高制度的回报。冶榆当国内的某种既有制度经过转换后可以用于国际规

范和政策的扩散时,政治行为体可能不会创设新的制度。 因为这一旧制度往往与国内

的其他制度安排更为兼容或匹配,如果政治行为体具有与国际规范和政策相一致或相

接近的目标,旧的国内制度就会更有效率地实现这一目标。

三摇 劳资关系的失衡与国家的回应

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劳资关系日益具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雇佣关系

的特征。 国有企业劳动力市场改革分流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谈

判能力,而城乡二元结构下对农民工的歧视也降低了农民工的谈判能力。虞 在经济全

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强、劳动弱冶的局面被进一步强化。 全球资本市场管制的放

松使资本的流动性得到很大的提高,而劳动力的流动性仍受到极大的制约。 在这种情

况下,无论是在劳资契约关系中,还是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资本要素所有者都居于强

势地位,而劳动者都处于弱势地位。 正如玛丽·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指出

的:“中国企业在雇佣活动中所采用的大量实践,从南方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爷到上

海跨国企业中高度发展的人力资源制度,都反映了中国目前劳动关系的关键特征,即

管理层享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冶愚随着雇主在雇佣关系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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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中国工人的力量在劳资均衡的演化中呈现了向下运动的路径。
无论是阶层之间还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国际视野下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中

国在改革时期所形成的这种社会不平等有着自身的产生机制。 王丰的研究揭示,囤积

机会和寻租是中国城市最重要的不平等产生机制,而这两种机制的运作所依赖的是群

体类型而非个人。淤 王丰指出,“当政府的政策给予个别地区和部门更多的特权时,基
于群体的、新的不平等就被创造了出来冶。于 在劳动和资本的力量本来就失衡的情况

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加剧了这种失衡。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实

行“分灶吃饭冶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戴慕珍(Jean
Oi)将其称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冶的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

大部分责任在于地方政府,它们管理那些处于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其管理方式和大

公司管理其部门类似。 地方官员发挥着类似董事会成员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就是首席

执行官。冶盂即使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这种角色也没有

改变。 周黎安以“晋升锦标赛模式冶来解释这种角色的稳定性。榆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与企业合谋来选择低成本的

生产方式。虞 这种生产方式使中国劳资关系的失衡日益加剧,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影

响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作为劳资关系失衡的结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资纠纷在中国大量出现。 图 1

反映了在 1996 年至 2007 年的 12 年间,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

增加了 7 倍。 如果在体制内找不到维权的途径,一些工人就选择自发的集体抗议行

动。 这些以工人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冶采取了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

道、占领工厂等形式,甚至导致了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愚 在这个意义上,劳资冲突的恶

化给社会稳定的维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央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

后开始推进劳动法制建设,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1994 年 7 月 5 日,中国第一部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获得通过。 200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工
会法》。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安全生产法》。 2002 年中共十六大以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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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中国劳动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1996-2007)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冶更加关注不断加剧的社会不

平等问题。 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冶的概

念。 2006 年 3 月,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央维稳办公室《关于我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中不

稳定因素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做出批示,强调“要从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劳资关系

协调机制,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和工会建设等方面做好工作,化解矛盾,确保企业和社会

的稳定冶。淤 2006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则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于 在这种背景

下,中国加快了劳动领域的立法步伐,在 2007 年连续出台了三部劳动法,分别是 2007

年 6 月通过的《劳动合同法》、2007 年 8 月通过的《就业促进法》以及 2007 年 12 月通

过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这些法律为工作条件和工作安全设定了标准,为工会通过集体合同和集体谈判

来捍卫和保护工人的合法权利扩展了职责,并为解决劳动争议和检查劳动实践建立

了程序。 在一般的意义上,法治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 在具体的意

义上,劳动法的完善也有助于中央政府实现其稳定劳资关系的目标。 玛丽·加拉格

尔就此指出,“实际上,中国法律制度的加强与中国国家掌控权力的目标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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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劳动关系的正式化和立法已经使国家和工人之间‘相互授权爷。 国家获得了

更多的合法性,工人也拥有了一个可控的活动场所,尽管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冶。淤 李

静君也认为,“为维护社会秩序,增强政治稳定,中国政府尝试‘依法治国爷的新霸权

工程。 它将阶级关系矛盾诉诸法律和行政机器,试图对资本群体和工人阶级进行规

则调控。 目前,法律宣传已部分地将阶级斗争的解决引入仲裁部门和法律系统的正

规领域冶。于

作为改善劳动者地位和状况的国际法律规范,国际劳工标准可以用来提高中国国

内立法的质量,实现中国政府在劳动关系治理上的目标。 在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进程

中,中国政府对国际劳工标准有了更多的了解,逐渐找到了自身偏好与国际劳工标准

之间的契合之处,也发现了国际劳工标准对中国建立和完善劳动法律制度的价值。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加快了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步伐。盂

比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劳动立法中大量参考了国际劳工标

准,从而使国际劳工标准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深的程度实现了国内化。 从立法程序上

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在立法时会进行国内、国外双重调研,先请国际

劳工组织专家介绍并解释有关劳工标准的背景、目的、变化和现状,再派国内专家赴国

外调研,相关部门形成法律草案后还会请国内外专家审阅并与国际劳工标准进行比

较。榆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劳动立法,比如《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

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都在立法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相应的国际劳工标准。虞

在立法内容上,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内劳动法的对应性也相当明显。 中国的第一部劳动

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其内容覆盖了国际劳工标准的一些重要事项。 在《劳

动合同法》中,劳动合同短期化、集体合同、劳务派遣规制、劳动报酬等相关条款在立

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上,无不来源于国际劳工标准。愚 无论相关的国际公约是否批准,

中国国内法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核心劳工标准。 比如,中国在《刑法》、《劳动法》和

行政法规方面都有相关的规定来废除强迫劳动,《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和《禁

止使用童工规定》要求严禁使用童工,《妇女权益保护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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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都规定了男女就业平等的权利。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集体谈判也在《工会法》、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集体合同规定》中得到了相应的规定。 在集体谈判立

法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由谁来进行集体谈判的问题。 无论是根据国际劳工公约

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工会都是代表工人与雇主进行谈判的主体。 可以

说,没有工会就没有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 因此,集体谈判一般需要工人的“团结权冶

作为保障。 国际劳工组织第 87 号公约第 3 条规定:“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应有权制定

其各自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充分自由地选举其代表,自行管理与安排活动,并制定其行

动计划。 公共当局应避免进行任何旨在限制这种权利或妨碍其合法行使的干涉。冶中

国宪法第 35 条有公民结社权的规定。 具体到工人结社方面,中国在《劳动法》第 7

条、《工会法》第 2 条和第 3 条、《外资企业法》第 13 条都规定了工人的结社权利。 但

与西方的多元工会不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工会制。 《工会法》第 11 条明确而严格地

规定:“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

工会批准。冶

中国政府既要推动集体谈判,又要坚持单一工会制,只能走一条国家主导下的集

体谈判和工会组建之路。 作为劳资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结果,集体协商的推进和集

体合同的签订也推动了中国工会的制度转换。

四摇 中国工会的制度转换与集体谈判的扩散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工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 自 20 世纪 20 年代

成立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就积极组织工人群众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 但在 1949 年以后,随着对李立三和赖若愚两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批判,工会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受到严重的削弱。淤 在当时确立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生活、

教育冶三位一体模式下,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也迅速走向边缘化。于 实际上,工会“在

企业的责任仅限于福利和组织娱乐活动冶。盂 这些活动主要包括:(1)办好职工食堂、

集体宿舍、托幼园所、职工浴室等设施;(2)通过工会掌握的图书馆、文化宫、俱乐部、

影院礼堂、体育设施等举办职工文化活动;(3)批准发放生活困难补贴;(4)参加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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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伤病员慰问、退休职工的服务与管理等活动,为困难职工帮扶“送温暖冶;(5)主
管工人疗养院和修养所,组织职工的集体休假等。淤

20 世纪 80 年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起等诸多因素

的共同促进下,全国总工会开始研究工会的改革问题。 1988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总工

会第十届执委会第六次会议和中国工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工会改

革的基本设想》。 但在 1989 年下半年以后,设想中的上述工会改革基本上偃旗息鼓

了。于 直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中国工会在劳动关系治理中

的角色才开始发生真正重要的转变。 在单一工会制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领导下的

各级工会成为中国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主体。
1992 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冶不仅强调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还将市场经

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

标。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成为中国工会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1994 年《劳动法》明确规定:“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
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冶全
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随后提出,要把推行集体合同制度作为工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即

“牛鼻子冶,做实和做好。盂 自此以后,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成为工会的主要工

作之一。 1995 年 8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

试行办法》。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劳资纠纷给社会稳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全国总工会为

进一步强化对集体协商工作的领导专门成立了集体合同部。 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推动

工会组织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和监督保证机制的工作;研究提出工会开展平

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指导意见;指导地方工会加强对集体合同的管理和履约监督;
指导地方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指导和推动地方工会参与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

调机制。榆 2004 年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全国总工会十四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工会基层建设、发挥基层工会作用,关心职工生产生活、维
护职工切身利益。 概括地讲,就是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冶虞在这一背景下,集体协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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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成为全国总工会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部分企业裁员、减薪或其他侵害劳动报酬权

的行为,劳资冲突有所增多。 为了稳定劳动关系,全国总工会加大了对工资集体协

商的推动力度。 2008 年全国总工会颁布了《关于建立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的意

见》,从专家、学者、律师、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企业管理工作者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中

聘用集体协商指导员。 各地总工会也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 比如在 2008 年由深

圳沃尔玛集体谈判事件所引起的深圳“集体谈判风暴冶中,深圳市总工会向包括世界

500 强在深企业在内的百余家重点企业发出要约,要求这些企业在 10 日内承诺开展

集体谈判,并在年底签订集体合同。淤 全国总工会在 2011 年 1 月印发的《中华全国总

工会 2011-2013 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中提出,到 2013 年年底,已建工

会组织的企业 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

资集体协商,其中实现世界 500 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为了加强组

织领导,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全总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任组长,全总相关部门、全
国产业工会负责人为成员的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 全国总工会还要

求各地工会要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作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着力点,积极推动建

立由党委、政府负责同志牵头的领导机构,力争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中。 这样,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已经成为中国工会各项工作中的“重
中之重冶。

中国工会在推进集体协商制度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和工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

不断上升的地位密不可分的。 陈峰认为:“由于市场化改革加剧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全国总工会的作用变得突出起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会获得了自下而上动员其成

员并采取独立行动的权力。 工会之所以发挥突出的作用,是因为其承担了国家所赋予

的管理劳资冲突的使命。冶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国家强化了工会的权威,相
应地实现了工会领导在党和政府中地位的提升。 在中央层次上,1993-2002 年担任

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尉健行先后兼任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

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2002-2013 年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

的王兆国先后兼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013 年起担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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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工会主席的李建国则兼任中共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 在地方层次,许多总工会主席兼任同级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政协副主席等党和政府职务。 表 2 反映了近年来各省总工会主席兼任省委常委、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兼职情况呈不断上升

的趋势。

表 2摇 各省总工会主席在同级党和政府兼职情况

年份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政协副主席 无兼职

1999 6 5 0 20

2001 7 9 0 15

2004 10 13 2 6

2006 11 12 3 4

摇 摇 资料来源:Feng Chen, “U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 Operation, and Constraints,冶 p. 670。

中国工会的力量来自国家所赋予的管理职能,这一点已基本上成为国内外学者的

共识。淤 这种来自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使全国总工会得以有效地推动劳资双方集体

合同的签订。 但是,在中国企业集体合同的数量和覆盖率显著增长的同时,许多企业

的集体合同流于形式。 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法》立法可行性研究课题组发现:有些

集体合同仅是法律条文的生抄硬搬,不具有可操作性;有些集体合同缺乏有效的约束

机制,企业不履行或违约;有的集体合同的续签率较低。于 造成这种数量与质量巨大

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集体协商是国家自上而下由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而非

自下而上劳资博弈的结果冶。盂 在全国总工会的大力推动下,集体合同的签订成了政

府考核指标体系中的一部分。 正如吴清军对某省集体协商工作实践的考察所揭示的,

地方政府和地方总工会在完成指标的过程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但是出于维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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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并没有促进劳资双方进行真正的博弈。淤

显然,要使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在劳资关系的调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仍需要发

动和组织企业职工的力量。 相对于在基层工会主席直选上的种种顾虑,全国总工会在

推动基层工会组建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 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 21 世纪

以来,中国基层工会数和工会会员数都有了显著增长。 截至 2010 年 12 月底,全国已

建立基层工会 197. 6 万个,全国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 2. 39 亿。

表 3摇 中国的工会组建

年份 工会数(单位:万个) 工会会员数(单位:万人)

1996 58. 59 10212

1997 51. 03 9131

1998 50. 35 8913

1999 50. 86 8690

2000 85. 86 10362

2001 153. 80 12152

2002 171. 25 13398

2003 90. 55 12340

2004 102. 00 13695

2005 117. 40 15029

2006 132. 80 16994

2007 150. 80 19329

2008 172. 50 21200

2009 184. 54 22634

2010 197. 64 23996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相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

率长期偏低。 但一旦国家决定积极推动工会组建,这些企业的工会组建将迅速展

开。于 尽管私营企业主在企业内具有对工人的绝对强势地位并且和政府官员之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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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建立紧密的个人关系,但是他们并不会采取有组织的政治游说来改变公共政策。

正如蔡欣怡(Kellee Tsai)的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私营企业主在中国并不构成一个有凝

聚力的阶级,并未对政府提出明晰的政治要求,也缺乏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淤

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既没有“对抗冶国家的意愿,也缺乏“对抗冶国家的能力。于 因此,面

对来自国家的压力,这些私营企业主至少不会在形式上拒绝企业工会的组建。 而外资

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跨国企业,具有了比国内私营企业更多的政治资源来影响公共

政策。 套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术语,这些企业在“呼吁冶无效

时,至少可以以“退出冶作为威胁。盂 特别是当地方政府间为招商引资相互竞争时,这

样的“退出冶威胁还是相当可信的。 因此当工会组建违反了这些企业的商业准则或危

及了这些企业的盈利模式时,它们会尽力抵制企业工会的组建。 但是,一旦中央政府

强力推动工会组建,这些企业也不得不予以配合。 沃尔玛(中国)组建工会就是典型

的例子。

实际上,早在 1985 年,全国总工会就已注意到中外合资企业工会干部培养的问

题。榆 1992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秉权号召加快外商投资企业工

会的组建步伐,尽快将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会组织建立起来。虞 然而,在招商引资的驱

动下,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配合全国总工会在外资企业的工会组建工作。 作为大型跨

国企业,沃尔玛、柯达、太古、戴尔等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一直拒绝建立工会。愚 但自

2006 年起,外资企业工会的组建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006 年 3 月 14 日,胡锦涛

在《关于我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中不稳定因素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的批示中强调

“加强外资企业党建和工会建设冶。 根据这一批示,全国总工会于 2006 年 3 月 29-30

日召开了“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座谈会冶,把推动沃尔玛在华企业组建工

会作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 2006 年 7 月 29 日,全国总工

会发动员工自下而上组建了沃尔玛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店工会。 同年 8 月 16 日,全国

总工会与沃尔玛中国总部会谈达成五点备忘,在依法依规、合作和谐地推进沃尔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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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组建工会上取得了共识。淤 沃尔玛(中国)的 62 家分店随后都组建了工会。 2007

年,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也不得不和全国总工会合作,同意在其 750 家分店中建立

更多的工会组织。于

随着基层工会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组建,这些企业的职工拥有了更多的渠道来维护

自身的权利。 但与国家层面工会的强势地位相比,基层工会在企业中并没有可以运用

的行政资源。 如何在国家主导下的集体谈判之路中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的作用,仍需要

思想上的解放和实践中的摸索。

五摇 结论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劳资关系逐渐成为基础性的社会关系之一。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为中国的劳动者提供了改变生活的机会,但劳动力的商品化也

使劳动者被抛入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撒旦的磨坊冶。盂 在这种背景

下,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完全的市场体系来组织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问题,开始将经

济政策与社会政策重新挂起钩来。榆 作为核心劳工标准之一,集体谈判是维护劳工

权益的基本手段。 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上都积极推动集体合同的

签订,走出了一条国家主导型的集体谈判之路。 随着中国工会的主要功能从提供

职工福利转向推动集体合同的签订,工会在国家劳动关系治理中的作用也有了显

著的提高。

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为我们理解国际政策扩散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了一个相当

有趣的案例。 在国际劳工标准中,集体谈判通常是和结社自由联系起来的。 但在中国

仍坚持单一工会制的条件下,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推进。 因此这种

扩散既非完全扩散,也非没有扩散。 本文使用“制度转换冶这样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

概念工具来界定这种国际政策扩散的中间类型。 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过程,实际上

就是中国工会的制度转换过程。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国际政策扩散的结果往往落到完

全扩散和没有扩散两个极端之间。 因此本文的一个理论贡献在于提供了国际政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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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在两个极端结果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避免了既有文献大都将国际政策扩散看作简

单的二元变量这一局限之处。 当然,正如历史制度主义文献所揭示的,在路径依赖和

制度断裂之间制度可以发生各种形式的渐进转型。淤 作为一种形式的渐进转型,制度

转换也只是国际政策扩散的一种中间类型。 我们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结合其他制

度变迁的渐进类型来丰富对国际政策扩散结果的讨论。

本文的案例研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为什么没有

带来完全扩散而是制度转换。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逻辑,本文强调了制度互补性对政

策扩散结果的影响。 如果劳资关系中的某种制度安排与其他领域中的制度安排相匹

配,这种制度安排得以采用的可能性将会显著提高。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已经表

明,与英美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在培育和引导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发挥了核心的作用。于 基于制度互补性的逻辑,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散也不可避免

地走上了国家主导型的道路。 正是因为中国工会的权力主要来自国家的赋予,集体

合同在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冶式的增长。 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谈判在中国的扩

散过程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比较制度优势。 当然,制度互补性本质上缘于因

互补而产生的更高的效率,而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扩散路径并不完全出于实现更

高效率的逻辑。 我们可以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考察使中国的集体谈判走上这种路径

的其他因素。

(截稿:2014 年 5 月摇 实习编辑:冷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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